闽科农函〔2026〕19号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6年福建省

科技特派团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    为深入贯彻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服务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闽委办发〔2022〕5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闽政办〔2024〕25号）精神，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，省科技厅组织实施2026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团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。采取“揭榜挂帅”方式，遴选组建科技特派团，精准服务农业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县域重点产业。联合省级产业主管部门、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，凝练发布县域重点产业链技术服务需求榜单。现就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。项目牵头揭榜单位须为省内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。鼓励联合省外优势科研单位共同揭榜，产业链相关企业为科技特派团服务对象，可作为项目合作单位参与实施。

（二）团队要求。牵头单位联合省内外优势单位组建团队，团队发起人须具备高级职称，团队成员不少于6名，均符合省级科技特派员选认条件；专业覆盖产业链全链条技术服务需求，分工明确，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。

限制条件：参照2025年团队组建管理要求，在研且已获得科技特派员经费支持的专家、链主企业、合作企业及服务对象，不得参与2026年度科技特派团申报，不得担任团队发起人、成员，不得作为服务对象。

（三）申报要求。严格对照县域重点产业链技术服务需求榜单申报，项目建设内容、技术目标、实施时限须符合榜单规定；目标任务具体明确，技术指标量化可考核，项目实施期满须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与产业化成效。

（四）科特派认定。揭榜成功团队直接认定为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，符合条件的成员同步认定为省级个人科技特派员，任期与项目实施周期一致。

（五）项目管理。本专项为科技特派员前补助项目，纳入省科技计划引导性项目管理，实施期限为2026年5月1日至2029年4月30日，原则上不超过3年。

（六）经费管理。单个项目申请省级财政资助额度不超过100万元，鼓励市县部门、产业链企业配套投入。申报单位须严格按照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闽科规〔2022〕8号）编制经费预算，明确各合作单位经费分配。若实际资助经费低于申请额度，揭榜单位须与需求单位协商自筹差额资金。

（七）单位资格。牵头揭榜单位无到期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八）人员资格。项目负责人为实际主持项目的科研人员，无到期未验收、在研的省科技计划项目；当年度仅限申报1个项目，项目结题时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。

（九）诚信要求。申报单位、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不得存在科研诚信严重失信且在限制申报期内的情形。申报单位及负责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全责，承担虚假申报相关责任。

（十）附件材料。申报单位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下载模板，按要求提交：

1.合作协议（明确研究内容、分工、知识产权、经费分配等），协议书合作各方签字或盖章、落款日期齐全。

2.单台价值50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购置计划表。

3.涉及科研伦理的项目，须提交伦理审查批复文件。

二、推荐要求
各推荐单位坚持公平公正、择优推荐原则，逐级遴选审核申报材料，严禁内部指定、平均分配。同一榜单项目，每个推荐单位仅限推荐一支团队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时限。网上申报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19日（超过时间将不能提交申请书）；推荐单位网上推荐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26日（系统关闭后不予受理）。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(http://xmgl.kjt.fujian.gov.cn/ )，进入申报管理模块，新增项目申请书，选定对应指南代码与申请书类型，规范填报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，上传有关附件资料（合作各方合作协议、科研仪器设备购置计划表、“揭榜挂帅”榜单配套经费承诺等）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。推荐单位通过省级项目推荐流程进行内部审核，负责归口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，并将推荐函一式1份、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附件材料一式8份，逐级签章后报送至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。

四、申报代码及联系方式

	计划类别
	项目类型
	代码
	业务处室

	2026年科技特派团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
	省科技计划引导性项目
	2026N0301 
	农村科技处


     联系方式： 0591-88060137；87883255

 邮    箱： 464738591@qq.com

     附件：2026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团服务重点产业链“揭

           榜挂帅”需求榜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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